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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四年六月三日
茲修正海上捕獲條例，公布之。此令。

茲將捕獲法院條例修正為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並將條文修正公布之。此令。

茲制定戰時禁制品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海上捕獲條例
四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

第一章　通　　則

第　一　條　　中華民國軍艦在本國與敵國開戰期內關於海上捕獲事項依本條例之規定行之
第　二　條　　對於船舶之臨檢搜索拿捕於中立國領海及合法設定之中立區域內不得為之
第　三　條　　本條例稱敵國者指中華民國與之交戰或對之宣戰之國家及其所控制之地區
凡經中華民國所承認並與中華民國交戰之交戰團體關於海上捕獲事件準用本條例交戰國之規定
第　四　條　　本條例稱敵船者指左列船舶
一、懸有敵國國旗者
二、供敵國使用或受敵國控制者
三、依法懸有中立國或同盟國國旗而船舶共有人全部或一部或其所有人為敵國人民或法人或有住所在敵國者
四、敵船在預期開戰將屆為避免開戰後將被拿捕而改懸中立國或同盟國國旗或移轉所有權者
五、敵船在開戰後改懸中立國或同盟國國旗或移轉所有權而不能證明其動機不在避免拿捕者或依所懸國旗國家之法律因條件不具備尚無權懸掛該國國旗者
六、敵船在開戰後改懸中立國或同盟國國旗或移轉所有權於中立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或同盟國人民或法人而原主保留回復或買回權者
七、敵船於開戰後在航行或封鎖港內完成移轉國籍或所有權手續者
第　五　條　　本條例稱敵貨者指左列貨物
一、貨物共有人全部或一部或其所有人為敵國人民或法人或所有人住所在敵國者
二、預期開戰將屆或戰爭中有住所在中華民國或中立國或同盟國之人對於敵國人民或法人寄送之貨物
三、預期開戰將屆或戰爭中移轉於有住所於中華民國或中立國或同盟國人之敵貨未經送達並無善意之證明者
四、敵貨在航運中或封鎖港內完成移轉所有權手續者
第　六　條　　本條例稱住所者依民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戰爭中不在住所居住者其居所視為住所
第　七　條　　本條例稱船舶文書者指左列文件
一、船舶國籍證書
二、特殊貨物護照
三、造船合同
四、租船合同
五、賣船證書
六、船員名冊
七、通行證書
八、航海記事簿
九、船內日記
十、出港證書
十一、僱用船員合同
十二、健康證書
十三、載貨證券
十四、運貨收證
十五、載貨表冊
十六、乘客名冊
前項文書應具備之種類得依該船籍國家法令之規定
第　八　條　　本條例稱戰時禁制品者依戰時禁制品條例之規定
戰時禁制品條例另定之
第　九　條　　本條例稱戰時禁制人者指敵國之軍人及諜報人員
第　十　條　　本條例稱封鎖者指經通告封鎖並實際上以武力禁止與敵國及其軍隊所佔領之港口海岸交通之行為
稱破壞封鎖者指通過或企圖通過封鎖線之行為
第十一條　　本條例稱捕獲品者指經海上捕獲法庭判決沒收之船舶及貨物
第二章　臨　　檢

第十二條　　臨檢對於左列各船舶行之
一、懸有中華民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國旗而有為敵船嫌疑之船舶
二、有未得中華民國政府特許而與敵國通商航行嫌疑之本國船舶
三、有載運戰時禁制品及禁制人嫌疑之中華民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之船舶
四、有破壞封鎖嫌疑之中華民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之船舶
五、有助敵嫌疑之中華民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之船舶
第十三條　　海軍艦長對於前條所列之船舶得令其停航受檢
通告停航在日間以國際通語之信號旗號或汽笛為之在夜間以燈號或汽笛為之天候不良時並得放空砲兩次為之
對於經通告停航而不遵者得放空砲兩次仍不遵者得以實彈砲擊其檣桅如再不停航得擊其船體
第十四條　　船舶遵令停航後艦長應派軍官隨帶士兵登船臨檢
第十五條　　臨檢軍官登船後應以禮貌請求檢閱船舶文書但船長拒絕時得強迫行之
第十六條　　臨檢軍官檢閱船舶文書認為並無本條例第十二條所列嫌疑時應即報准艦長後放行
第十七條　　臨檢軍官離船時應於該船之航海記事簿內註明臨檢日時地點本艦艦名艦長及臨檢軍官之姓名
第十八條　　中立國軍艦護送其本國或其他中立國船舶如其護送艦長一經中華民國海軍艦長之要求應即將該船之船貨性質船員乘客名冊及到達地點提出報告書並能證明其無本條例第十二條所列嫌疑者得免除臨檢
第十九條　　臨檢應於受臨檢船舶之原航路為之但因天候險惡或為避免雙方損失起見得於指定地點為之
第三章　搜　　索

第二十條　　臨檢軍官檢閱船舶文書後認為仍有嫌疑者得行搜索
第二十一條　　搜索應會同受搜索船之船長或其代理人為之
對於受搜索船內鎖閉之場所或器具貨物應令該船船長或其代理人開啟如抗不遵行時即認為具有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戊目之情事而依照該條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二條　　臨檢軍官經搜索後認為不應拿捕時應即報准艦長後放行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之規定於搜索時準用之
第二十四條　　臨檢軍官經搜索後認為須拿捕時應報准艦長後依本條例第四章規定拿捕之
第四章　拿　　捕

第二十五條　　對於左列船舶應行拿捕
一、敵船應逕行拿捕但左列各船舶不參與軍事行動時不在此限
甲、專作沿岸捕魚用之船舶或從事當地貿易之小船及其船內器具貨物
乙、從事宗教科學慈善事業之船舶
丙、公曆一九０七年海牙推行日內瓦條約原則於海戰條約所稱之病院船
丁、俘虜交換船
二、未得中華民國政府特許而與敵國通商航行之本國船舶
三、中華民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船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甲、載運戰時禁制品前往敵國或其武裝部隊或確悉其將經由中立國港口轉運至敵國或其武裝部隊或載運戰時禁制人之船舶
乙、破壞封鎖之船舶
丙、為敵國刺探軍情或有參戰助敵行為之船舶
丁、受敵國軍艦或飛機護送之船舶
戊、抗拒臨檢或搜索之船舶
己、船舶文書依法應具備而未完備或有隱匿毀棄偽造塗改情形之船舶
庚、受敵國政府租賃之船舶
第二十六條　　拿捕前應將拿捕理由通告該船長並派官兵駐船控制之
因天候險惡或其他事故不能派遣官兵駐船控制時得命該船航行至指定地點處理之
第二十七條　　船舶經拿捕後艦長應即執行左列各事項
一、監視該船船員不得使用無線電及其他通信器材
二、扣押船舶文書
三、會同該船船長或其代理人點明所載貨物及其他物品並造具清冊
四、封閉船艙
第二十八條　　被拿捕船舶上之船長船員及乘客除顯有參戰行為者應予俘虜外其餘人員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理之
一、船長船員屬於敵國國籍者應俘虜之但以書面宣誓於戰爭期內不執行與戰爭直接或間接有關之職務者得釋放之
二、船長船員屬於中立國或同盟國國籍者如以書面宣誓於戰爭期內不為敵國船舶執行職務者不得俘虜之
三、其他乘客應釋放之
第二十九條　　除前條規定應俘虜者及必要之證人外應許其在最近口岸登陸
第三十條　　被拿捕船舶中之郵件除自封鎖區域發遞或寄達於封鎖區域及不利於中華民國或同盟國者外應設法寄達
第三十一條　　艦長應將臨檢搜索及拿捕船舶各情形記入本艦航海記事簿並作成詳細報告書從速分別報告海軍總司令及所隸艦隊司令
第三十二條　　艦長對於臨檢搜索或拿捕有疑義時應即電報海軍總司令核示艦長於船舶拿捕後發現確有不應拿捕情形時應即釋放並分別電報海軍總司令部及所隸艦隊司令
第三十三條　　艦長應將拿捕之船舶依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十二條之規定解送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審理
第三十四條　　拿捕之貨物易於腐壞不能解送時應由駐船之軍官會同該船長作成報告書呈准艦長後於最近之中華民國口岸或經中立國許可之最近中立國口岸拍賣之
前項拍賣之經過情形及價格應詳細載明於航海記事簿並作成記事錄送交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第三十五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必要時艦長得下令擊毀被拿捕船舶但應於事前將該船中人員貨物置於安全之處所並將一切船舶文書妥為保全
一、被拿捕船舶破壞不堪航行時
二、於軍事行動上有重大妨礙時
第三十六條　　艦長應將前條擊毀之理由立即電報海軍總司令及所隸艦隊司令並作成記事錄送交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第三十七條　　被敵國拿捕中華民國或同盟國或中立國之船舶在未經敵國使用或未引送於敵國口岸前復經中華民國艦艇截回時艦長得命令釋放之
第五章　被拿捕船舶或其貨物應徵用之程序

第三十八條　　被拿捕之船舶在海上捕獲法庭審判確定前因軍事上緊急需要得徵用之但依法不得拿捕者不在此限
徵用被拿捕之船舶除本條例有規定者外適用軍事徵用法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海軍艦隊司令或分遣艦長對於戰機緊迫決定徵用拿捕之船舶應迅報海軍總司令轉呈最高軍事機關補行核准並依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檢同該船估價單及物品清單一併送交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有徵用權長官應發給估價單及物品清單副本暨徵用證明書送達於該船船長或其所有人
第四十條　　徵用被拿捕船內之貨物準用徵用船舶程序之規定
第六章　制　　裁

第四十一條　　被拿捕之船舶貨物及其他一切物件非經海上捕獲法庭判決不得沒收
第四十二條　　敵船沒收之敵船內之敵貨沒收之
第四十三條　　中立國或同盟國船內之敵貨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得沒收
第四十四條　　中華民國之船舶與敵國通商航行未經中華民國政府特許者沒收之
前項船舶所載之貨物除敵貨及屬於船舶所有人之貨物外不得沒收
第四十五條　　運往敵國或其武裝部隊之戰時禁制品或確證其經由中立國港口運至敵國者沒收之
船內如有屬於戰時禁制品所有人之其他貨物一併沒收之
第四十六條　　載運戰時禁制品前往敵國或其武裝部隊之船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沒收之
一、船舶所有人與戰時禁制品所有人同為一人時
二、戰時禁制品之價格重量容積或運費佔全船貨物二分一以上者
三、以偽裝方法載運戰時禁制品者
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船舶所有人之其他貨物一併沒收之
第四十七條　　戰時禁制人應俘虜之載運戰時禁制人之船舶及其所有人之貨物沒收之但經船長證明確不知情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八條　　破壞封鎖之船舶及其貨物沒收之但貨物所有人確證不知其有破壞企圖時得發還其貨物
第四十九條　　為敵國刺探軍情及其他顯有參戰助敵行為之船舶及其所有人之貨物沒收之
第五十條　　受敵國軍艦或飛機護航之船舶沒收之
前項船舶內之敵貨及其船長及船舶所有人之貨物一併沒收之
第五十一條　　抗拒臨檢或搜索之船舶沒收之
前項船舶內之敵貨及屬於船長及船舶所有人之貨物一併沒收之
第五十二條　　為敵國政府所租賃之船舶及其所有人之貨物沒收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五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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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　　則

第　一　條　　凡海上捕獲事件由海上捕獲法庭審判之
第　二　條　　海上捕獲法庭分左列二級
一、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二、高級海上捕獲法庭
前項法庭之設置或廢止以命令定之
第　三　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設置地點及其管轄區域以命令定之
第　四　條　　高級及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各設庭長一人主任檢察官一人審判官八人至十一人檢察官三人至五人書記官五人至七人通譯三人至五人
海上捕獲法庭庭長由審判官兼任。

第　五　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以所在地高等法院院長或高等法院分院院長兼充同庭主任檢察官以所在地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分院首席檢察官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審判官由行政院於左列人員中呈請總統任命兼充
一、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推事四人至五人
二、海軍中校以上軍官三人至四人其中一人至二人為海軍軍法官
三、外交部高級薦任部員一人至二人
檢察官以高等法院或分院檢察官兼充由行政院呈請總統任命之
書記官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同庭主任檢察官於高等法院及檢察處或分院及檢察處書記官中分別委任兼充並於其中得各遴選一人或二人專任
通譯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會同主任檢察官遴選二人至三人專任
第　六　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以最高法院院長兼充同庭主任檢察官以最高法院檢察長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審判官以最高法院推事六人海軍上校級以上軍官二人海軍上校級以上高級軍法官一人外交部簡任部員二人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檢察官以最高法院檢察官兼充由總統任命之
書記官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及同庭主任檢察官於最高法院及檢察署薦任書記官中分別薦任兼充並於其中得各遴選一人專任
第　七　條　　高級及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因繕寫及其他事宜得臨時酌用僱員
第　八　條　　高級及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兼任人員概不另支薪俸
第　九　條　　高級及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綜理全庭行政事務凡審判事件以庭長充審判長但因事不能出庭時得由資深審判官代理
高級及初級海上捕獲法庭主任檢察官得親自處理所屬檢察官之事務並得將所屬檢察官事務移轉於所屬其他檢察官處理之
第　十　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審判事件以審判官五人之合議行之但得以審判官一人行準備及調查證據程序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審判事件以審判官七人之合議行之
裁判事件以評議決定之評議準用法院組織法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海上捕獲法庭行政之監督依左列之規定
一、行政院院長督同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監督高級海上捕獲法庭
二、司法行政部部長監督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第二章　捕獲之送審程序

第十二條　　捕獲之船舶應由捕獲軍艦解送至初級海上捕獲法庭所在港口或其附近並由該艦艦長飭令原捕獲軍官乘該船並將捕獲理由及證明事項詳載於記事錄連同扣押之一切船舶文書移交於該法庭但因事實上不能解送捕獲船舶時得僅提供記事錄捕獲軍艦如有重要任務不克解送時該艦長在安全範圍內得派得力官兵隨乘捕獲船舶負解送之責
第十三條　　解送捕獲之船舶及船內員工乘客暨一切貨物中合於海上捕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處理外須保持捕獲時原有狀態
第三章　檢審程序

第十四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主任檢察官接受捕獲船舶或其他記事錄時應指派檢察官一人主持接收事宜
檢察官接受捕獲船舶時應親至該船上檢查關於提供一切文件及裝運貨物並會同該船長製成詳細物件目錄
第十五條　　檢察官訊問被捕船舶之船長船員乘客或貨物所有人供詞及原捕獲軍官之陳述應令書記官制作詳細筆錄
第十六條　　檢察官認為必要時得指令鑑定人鑑定之
第十七條　　檢察官檢查完竣後應即實施調查製作應否沒收意見書提出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第十八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認檢察官意見主張釋放被捕之船舶或貨物為正當時應即作成釋放裁定送達於檢察官
第十九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認檢察官意見書主張捕獲或釋放被捕之船舶或貨物為不正當時應公告之
前項公告應將該事件登載於政府公報並得譯成外國文揭載於國內發刊之外國文報章
第二十條　　捕獲事件之關係人得由公告之翌日起限於三十日內提出申訴書並附證據文書於原法庭
申訴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國籍住所年齡職業
二、申訴之要旨
第二十一條　　申訴人之代理人以中華民國律師為限
第二十二條　　捕獲事件關係人經過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期間未提出申訴書者初級海上捕獲法庭應即審判但有檢察官之聲請時得不經審問程序逕行判決
第二十三條　　申訴人在申訴期間內提出申訴書時初級海上捕獲法庭應指定日期開庭審問但申訴人未經許可而不到場者得為缺席判決
第二十四條　　宣示判決應自審問終結之日起三日內為之判決宣示後應即送達於檢察官並以副本送達於申訴人
第二十五條　　檢察官或申訴人不服初級海上捕獲法庭之判決時得於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提出上訴書於原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前項上訴書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上訴人及其代理人之姓名性別國籍住所年齡職業
二、原初級海上捕獲法庭之判決
三、不服之理由
第二十六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於接受上訴書後應於五日內將本案卷宗及證物移送高級海上捕獲法庭
第二十七條　　上訴不合程序或已逾期限者高級海上捕獲法庭應以裁定駁回之
前項不合程序事項高級海上捕獲法庭認為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令補正
第二十八條　　已逾上訴期限未經上訴者其原判決即為確定
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上訴期間者應以書狀向為裁判之原法庭聲請回復原狀但遲誤上訴期間已逾四個月者不得為回復原狀之聲請
前項聲請經原法庭調查事實認為有理由時應為許可之裁定如認為無理由時裁定駁回之
第二十九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接受上訴書後除其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予以駁回外如係檢察官上訴應將上訴書副本送達於申訴人如係申訴人上訴應將上訴書副本送達於檢察官
前項送達之上訴書副本限於送達之翌日起十日內提出答辯書
第三十條　　檢察官及申訴人得捨棄其上訴權
上訴於判決前得撤回之
第三十一條　　捨棄上訴權應向初級海上捕獲法庭為之
撤回上訴應向高級海上捕獲法庭為之
第三十二條　　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應以書狀為之
第三十三條　　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
第三十四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對於原審判決事實證據認為必要時得自行調查或發交初級海上捕獲法庭重行調查
第三十五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之判決不經言詞審問為之但認有必要時得為言詞審問
前項言詞審問之事件得以審判官一人為受命審判官調查上訴及答辯之要旨製作報告書
審判日期應於受命審判官朗讀報告書後先由檢察官或代理人陳述上訴之意旨再行辯論
第一項判決應送達於原審初級海上捕獲法庭檢察官並送副本於申訴人
第三十六條　　判決確定後應將判決要旨登載於政府公報
第三十七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在檢審期間關於被捕獲船舶及貨物之保管應委託海軍機關為之
前項保管規則由海軍總司令部定之
第三十八條　　判決沒收之船舶或貨物屬於國庫。
第三十九條　　執行裁判由為裁判之海上捕獲法庭檢察官指揮之
檢察官關於判決之執行得請海軍及警察機關協助之
第四十條　　檢審程序細則由海上捕獲法庭定之
第四章　附　　則

第四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戰時禁制品條例
四十四年六月三日公布

第　一　條　　戰時禁制品之種類及其禁運區域與禁運對象依本條例之所定
第　二　條　　戰時禁制品分為左列二種
一、絕對禁制品
二、條件禁制品
第　三　條　　絕對禁制品之種類如下
一、兵器彈藥爆發物及軍用化學品
二、陸上海上或空中之運輸工具
三、燃料及潤滑劑
四、軍用被服裝具及陣營具
五、通信器材
六、軍用地圖照片模型儀器及文書圖表
七、軍用建築材料
八、金銀有價證券及本國及外國貨幣
九、金屬鑛產及其成品半成品
十、屬於戰略物資之非金屬鑛產及其成品半成品
十一、前列各款物件之製造原料及其配件附件
十二、前列各款物件之生產製造或修理機械及在使用上所必需具備或利用之物品及畜類
前項禁制品之適用範圍由國防部隨時呈請行政院核定公布
第　四　條　　條件禁制品之種類如下
一、糧食食品飼料及非軍用被服
二、供給前款物件之生產或製造機械及材料物品
前項禁制品之適用範圍由國防部隨時呈請行政院核定公布
第　五　條　　前二條禁制品之詳細品目由國防部呈請行政院核定公布並於戰爭期間隨時向世界各國宣告之
第　六　條　　左列物件及材料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作為戰時禁制品
一、醫護病人用之藥品及器材
二、船舶內自用之物件及材料或航行中供該船舶內船員及乘客所必需之物件
前項第一款所指之藥品及器材如係運送第七條所規定之禁運區域與禁運對象者於軍事上有必要時得徵用之
第　七　條　　絕對禁制品之禁運區域與禁運對象規定如左
一、敵國領土
二、敵國佔領地
三、敵國殖民地
四、敵國武力控制區域
五、敵國受聯合國託管之區域
六、敵國武裝部隊
七、住在敵國供給敵用之商人
八、敵國政府之代理人及在敵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督導下之商人或其他人員
第　八　條　　條件禁制品之禁運區域與禁運對象規定如左
一、敵國防禦地或敵國軍隊根據地或補給地
二、敵國武裝部隊
三、敵國行政官署
四、住在敵國供給敵用之商人
五、敵國政府之代理人及在敵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監督下之商人或其他人員
運送條件禁制品與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對象能證明其確為救濟災害維護人道而不作軍事之用者不在此限
第　九　條　　第七條第八條所稱之禁運包括禁止水路陸路及空中之直接運輸或轉運此種轉運包括經中立國之水路陸路及空中之轉運
第　十　條　　船舶裝載絕對禁制品或條件禁制品運赴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得依照左列各項認定之
一、船舶文書記明貨物係卸載於禁運區域或交付於禁運對象者
二、船舶文書雖記明卸貨地點為中立港但未到達中立港以前有寄泊禁運區域或交付禁運對象之意圖者
三、依船舶所載燃料及其他需用物品之數量可斷定其係到達禁運區域者
第十一條　　載運戰時禁制品之船舶依其船舶文書之記載並非運赴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但已離開當航之航路且對變更航路不能說明充份理由者該項記載應視作無效其有運赴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之其他充份證據時亦同
第十二條　　在經常轉運供給敵國貨物之中立港卸貨者視為運赴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之行為
第十三條　　條件禁制品已經敵國政府施行徵用或統制配給時如有將該項禁制品運送至第七條所規定禁運區域之意圖者視為運向第八條所規定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之行為
第十四條　　條件禁制品在中立國之進口數量比較戰前三年之平均數量有顯著增加時如有將該項禁制品運送至該中立國之意圖者視為運向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之行為
第十五條　　載運戰時禁制品赴禁運區域或禁運對象之船舶與其他運輸工具及其貨物依海上捕獲條例及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處理之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四十四年六月四日
茲將衛生部藥品供應處組織條例，衛生部藥物食品檢驗局組織條例，衛生部檢疫所組織條例，衛生部黑熱病防治處組織條例標題，及條文內所有衛生部字樣，均修正為內政部。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1
16
15

